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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聚氨酯工业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本会分支机构的管理，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和本会《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会设立分支机构应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履

行民主程序，由秘书处制定设立机构的工作方案，经理事会审议通过，

并形成会议决议，及时向全体会员公布。

第三条 本会分支机构是根据本会业务活动范围的需求，依据业务

范围的划分或者会员组成特点，设立的专门从事本会某项业务活动的

内设机构。分支机构名称称为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等。

第四条 本会设立分支机构，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以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分支机构；

（二）不得在分支机构名称中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

家”等字样；

（三）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即本会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得冠

以行政区划名称或以地域来划分分支机构；

（三）不得设立与本会宗旨和业务范围无关的分支机构；

（四）不得设立活动内容、承办事项超越本会业务范围的分支机

构；

（五）不得超越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的行政区域设立分支机构；

（六）不得超越本会管理能力设立分支机构；

（七）不得以设立分支机构的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费、赞助

费等；

（八）不得将分支机构委托其他组织运营，确保分支机构依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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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按章程开展活动。

第五条 本会分支机构对外开展活动应使用冠以本会名称的规范

全称。

第六条 本会分支机构是本会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本会

分支机构在本会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在本会的授权范围内开展活动、

发展会员，并对本会理事会负责。本会分支机构的法律责任由本会承

担。

第七条 本会分支机构开展业务活动，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另行制定章程；

（二）不得开设独立银行账户；

（三）不得在分支机构下再设立分支机构；

（三）不得单独制定会费标准；

（四）不得截留会费收入；

（五）不得自行接受捐赠收入；

（六）不得独立对外发布信息。

第八条 本会分支机构应依据本会章程、相关制度及规定制定分支

机构工作管理办法，并报理事会批准后执行。

第九条 本会分支机构的日常工作由本会理事会领导、秘书处指导。

分支机构每年应向理事会报送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工作计划。遇有特

殊情况应随时报送。本会分支机构如需对外发布信息，应经秘书处审

核，经批准后以本会名义发布。

第十条 本会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候选人，由本会会长、秘书长

或分支机构内部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提出，经理事会审议决定。分支

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由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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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由秘书处负责聘任。

第十一条 本会分支机构负责人行使以下职权：

（一）主持本分支机构的各类会议；

（二）组织拟订年度工作计划、年度经费计划、年度工作总结；

（三）组织实施本分支机构的会议决议及工作计划；

（四）向本会理事会汇报工作，向本会分支机构委员通报情况；

（五）完成本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十二条 本会分支机构擅自或违法开展活动，损害本会声誉的，

本会除责任其改正外，视情节严重情况可采取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

改，撤换主要负责人等措施。

第十三条 本会可开立分支机构专业存款账户。

第十四条 本会分支机构在本会授权范围内可以依据本会会费收

取会费，其收取的会费属于本会所有。

第十五条 本会分支机构经本会授权可以代表本会接受捐赠。捐赠

收入应当缴入本会账户统一管理。

第十六条 本会建立分支机构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监督，规范

分支机构的财务管理。本会分支机构的全部收支应当纳入本会财务统

一核算、管理，不得计入其他单位、组织或个人账户。

第十七条 本会分支机构的印章必须与分支机构的名称相符，由专

人保管，使用印章要登记备案，经分支机构负责人审批。本会分支机

构负责人变更，其印章须经本会办理移交手续。

第十八条 本会分支机构经理事会批准终止后，其原有印章须及时

上交本会处理，如设有专用存款账户的须进行审计，审计后予以终止。

第十九条 本会应将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作为重大事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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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报告，并在年检报告中将分支机构的名称、负责人、住所、设

立程序等有关情况，一并如实报送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和

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

第二十条 本制度未尽事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会的章程规定

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上海市聚氨酯工业协会

2024 年 1月 23 日


